
《入菩萨行论》第138节课 

下面继续学习《入菩萨行论》。 

下面要讲“癸三、自他为主之功过”。“自他为主之功过”就是讲相

合自利的过失和相应他利的功德：以自利为主会产生如是的过患，以

他利为主会产生如是的功德。 

作为修行者，了知做一件事情有什么样的功德或者过患，会直

接影响到我们的思想，然后通过这个思想影响到行为。现在我们要

开放自己的我执，一心一意地修持利他，所以对自他为主的功过必

须要了知，了知之后，才会下决心一定要修持利他、放弃我爱，不管

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什么困难或不习惯，都要继续修持下去。所以说，

了知自他为主的功过，对我们修持利他菩提心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一个引导理论，非常关键，它就是要说服我们的分别心，让我们接受

修持自他相换的利他意乐。 

癸三（自他为主之功过）分二：一、相之差别；二、果之差别。 

首先是“子一、相之差别”。“相之差别”就是自利和利他是什么样

的相，或者自利和利他的相怎样表现。了知相的差别之后，我们要

继续了知果的差别。自利为主，会是什么不好的果；利他为主，会是

什么好的果，必须在果上清清楚楚地予以分析。 

子一、相之差别： 

若施何能享？自利饿鬼道， 

自享何所施？利他人天法。 

字面意思是：自利心很强的人会这样想：“若施何能享？”如果布



施了，那我享受什么？这种想法相合于自利，是饿鬼道的近因。利他

心重的人会这样想：“自享何所施？”如果自己享用了财富，那我用什

么布施给众生呢？以利他心为主导的人行持的是人天善法，或者，

这种念头或者行持的行为相合于善妙的天界法规，相合于真正的菩

提之道。这就是二者相上面的差别。 

颂词的第一部分是前两句，第二部分是后两句。从第一部分、第

二部分就可以看出，自利的人总是想到自己——自己有什么损失、

能得到什么等等；利他的人一起心动念就想到他人——怎么样利益

他人，他人能够得到什么，而不是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得到什么。 

我们再来分析一下“若施何能享？自利饿鬼道。”自私自利的人

私心很重，一起心动念，想到的就是自己的利益。以布施为例（当然

持戒、安忍、精进、禅定、智慧这些修法、善法都可以类推），佛或者

上师教导我们，要把自己手上的财富或者善根、地位等等让给别人，

这就是布施。 

如果东西或财富有限，要在自己享用还是布施给别人之间做选

择，自私自利心比较重的人会选择自己享受。他为什么要选择自己

享受呢？他会想“若施何能享？”——如果我把这个东西布施给众生

，那我享受什么？直接想到的是自己的利益。 

善根方面，如放生、开法会念咒或闻思修的善根，如果要把这些

善根回向给众生，自私心强的人就会想：“如果把善根回向众生，那我

拿什么成熟善果？以后我怎么去享受快乐？我辛辛苦苦做的这些善

法，都给别人了，我什么都得不到。” 

不管是财物还是善根，自利的人都是首先想到自己，根本不考



虑众生的利益。这种“自利饿鬼道”的想法相合于悭吝，因为他舍不得

把这些东西布施给别人，牢牢抓住财富不放，没有放舍的心态，是一

种相合于悭贪、吝啬的心态，这种心态恰恰就是真实堕入饿鬼道的

正因，就是这种悭吝，就是这种抓住不放的爱执。 

我们在描述饿鬼、饿鬼道的时候，讲到它多少年找不到水、找不

到食物，乃至于连水的名字都听不到，好像它在财物、受用方面是非

常贫乏的一种状态。但有些大德分析说，饿鬼道最主要的特征并不

在于资具贫乏，而是主要表现在内心当中的不满足。贪欲恰恰是一

种不满足的心态。有些人虽然有很多财富，但我们说他就是饿鬼，

因为他不知道满足，处于永远不知足的心态。所以“若施何能享”这

种想法是相合于饿鬼的，虽然拥有很多，但他仍然感觉自己很穷、

很贫乏，还是觉得远远不够，这就是一种不满足、不知足的心，和饿

鬼道的心态非常相似。 

描述饿鬼状态时提到：它们的肚子像城市一样大，咽喉像针尖一

样细，怎么吃喝也不会饱，这个表示什么呢？表示它永远满足不了，

没有办法得到满足。因为喉咙这么细，肚子这么大，什么时候才能满

足呢？从这个角度来体现饿鬼道的心态，就是一种永不满足、永远

在渴求的心态，一生都在追求水、追求食物、追求饱足，但是永远追

求不到。 

悭吝的人、贪心很重的人，内心当中也是这样不满足。现在很多

有钱人的心态就是饿鬼的心态，人还没有死但已经是饿鬼了，只要

一断气马上堕饿鬼道，因为他永远处在一种不知道满足的状态。所

以说自利是饿鬼道。当然饿鬼道只是一种表示。悭贪、不布施对应

堕饿鬼，但是不是只堕饿鬼？那不一定。还有旁生、地狱，即便转生



成人，资具都是非常贫乏。 

有时分析世间的现象，有些富的人非常富裕，远远超出我们的

想象，随便一套房子就是几千万、上亿。从某个角度看，一个人住这

么好、这么多的房子也没什么用，但换一个角度来讲，他的福报就有

这么大。业因果就是这样的。如果他以前造了这个善业，即生当中他

就可以非常轻松地拥有这些资具，他的生活方式或者获得资具的方

式远远超胜于其他人，不管是因为他的机遇很好还是其他原因，这

也是他的福报的显现。而现在还有很多人，就连吃饭穿衣的问题都

解决不了，换一个角度讲，这也是他们业。 

遇到我们自己很贫穷或痛苦的时候，也不能怪任何人。业果是

最公正的，因缘之道是最公正的。世界上有很多人，因为以前修行过

这种福报，即生当中随便就获得很大、很圆满的财富。如果以前没有

修行过这种福报，即生就会很贫穷。 

接着前面的话题，自私自利的人即便是生而为人，生活仍然会

非常悲惨，甚至连起码的、养活自己的能力都没有。在这个世间当中

，真的很难想象，每天都有很多人被饿死，死于严重的营养不良等等

，这些现象非常多。这是什么原因呢？其实就是业果不虚的表现。 

看到富裕的人，我们要想到，这是他的福报显现，业果不虚；看

到贫穷的人，我们也要想，这是悭吝心的业的表现，的确是因果不虚

；落到我们身上，也一样业果不虚。整个佛法就是一个因缘之道，种

什么因就成熟什么果，选择什么因就随顺什么样的道，肯定是这样

的。 

如果我们现在抱着这样的心态——“如果把这个东西布施了，那



么我能够享受什么？我用什么来享受呢？”如果不愿意和别人分享，

不愿意把自己的心胸开放给众生，把自己手中的财富牢牢抓住，不

愿意作上供下施，这种心态就相合于饿鬼道。在菩萨戒当中，其中有

一条就是“悭吝不施财与法”。通过悭吝心，不布施财物或正法给别人

，是菩萨的根本堕罪之一。自利的人想法就是这样的——“若施何能

享？” 

再反过来看，利他的人是怎么想的，完全是恰恰相反的一种想

法——“自享何所施？”他的想法和自私自利人的想法完全不一样：

“如果我把这个东西吃了、享受了，我用什么布施呢？这个东西我自

己享受了，我用什么来供佛、做供养呢？我就没有东西了。”当然如

果东西很多，可以这部分供佛，那部分自己吃或怎么处理也可以。但

是这种种时时刻刻想到别人，想要布施、想要供养的心态，是很重

要、很关键的。 

所以说“自享何所施？”自己享用了，用什么来布施、修福报、利

他呢？这种想法其实就相应于利他的善妙念头，它是“人天法”。“人

天法”一方面可以理解为下士道或者人天的一种因，引申来讲，是不

是只能够生人天呢？这种布施的心态，如果以出离心来摄受，它就

会变成超离三界的因；如果以菩提心来摄受，它就会成为成佛的因，

布施者最终会因为这种善妙的念头而成佛。当他成佛的时候，当时

的这个念头就是所有无量无边的、能够让他成佛的因缘之一。 

我们说，滴水可以成海。大海其实也是由一滴一滴的水组成的。

佛陀告诉我们，不要小看一个个微小的善根，很广大的善根也是由

很多微小的善根、善念累积起来的。平时我们经常修菩提心、修持利

他心，每一刹那、每一刹那都是一个善念，像这样不断地累积，它就



会从量变到质变，最后本质就发生了变化。这种转变不是第一个因

直接变化的，也不是最后一个因变化的，而是由所有的因共同起作

用的，没有第一个因也不行，没有最后的因也不行，它是所有的每一

个刹那、每一个念头不断修行、不断累积，到了某个时候善根就成熟

了，没有办法阻止和逆转。这种善根一旦成熟了，就自然而然踏入

菩萨道。 

我们看到佛菩萨的成就很羡慕，看到《入行论》所讲菩萨的境界

觉得很高深，好像永远达不到一样。我们往往忽略了在每天中每个

善念、每个善根、每句佛号、每句咒语的累积，这种看似零零散散的

善根，看似不重要的善法累积，其实很关键，就在这种一念一念当中

，一天一天当中，我们的善根慢慢在累积、汇集，当它到量的时候，

就会变成一个汪洋大海。我们很少能做那种一下子或一念当中让我

们轰轰烈烈成就的善法，这种情况其实很少。很多修法其实就在每

天的点滴积累当中。 

当我们和别人交往的时候，念头是替别人考虑的，是利他的、帮

助别人的，是修行善法的，是想成佛的。如果经常累积这样的念头，

最后它们就可以变成非常善妙的善根，变成没办法回转的善思维。

这是非常关键的。以上分析了“利他人天法”。 

布施之道一方面是利他，一方面也是帮助我们开放心胸的修

法。六度之首就是布施，就是从布施开始打破我爱执。修布施就是

让我们开放心胸。以前我们对善根、财富抓得很紧，只是考虑我、我

的利益、我的团体的利益，对其他人根本不考虑。但布施不是这样，

布施开始慢慢在我爱执上打开一个缺口，为填平我和他人之间的鸿

沟而努力。 



我们说通过六度而成佛。上堂课我们分析了，佛是怎么样的——

佛的智慧和慈悲是完全对众生开放的，没一点我爱，没一点我执。

佛果从哪里来？从六度修持而成就。六度是成佛的因，佛果是开放

的，六度也应该是开放的。而布施是第一步、六度之首，是最容易修

的。从布施开始把我们的心开放给众生，它是进入菩萨道的第一步。 

只要开始布施，布施的心越来越强，我们做的布施就越来越大：

从一毛钱、一块钱、比较珍爱的东西，然后再到非常珍爱的东西，

乃至于把很大一笔财富布施给众生，把我们的手脚、头目、脑髓布施

给众生，把一切善根布施给众生。在修持布施的过程当中，布施的东

西从非常简单的、一般的生活用品发展到乃至我们的身体，我们把

所有的、里里外外的东西都布施完了，完全放弃了，没有任何执著了

，这个时候布施就修成了，我们的境界也就成就了。 

自利的人“想若施何能享”，表面上是在自利，但其实是自己害自

己；利他的人表面是利他，其实是双赢或利自。自利的人对自己、对

他人都没有利益，自他双输；利他的人是自他双赢，二者完全不一

样。 

布施是六度之首，是开放我们心胸的第一步，打破我爱执的第

一步。持戒也是这样，我们守持戒律不杀生、不偷盗，或者受菩萨戒

，这也是在打破我执，把自己开放给众生。安忍、精进、禅定、智慧，

哪一个不是打破我执呢？以上分析了自他为主在相上的很大差别。 

弥勒菩萨的《大乘经庄严论》有一个关于布施的经典教言，对我

们修持布施的加持力很大。就是“得福由施彼，非由自受用”：得福

报、得福德“由施彼”，是通过布施给他人才能得到的，如果把这个东



西布施给别人，就得到福报。“非由自受用”，不是自己受用有福报，

而是说由“施彼”能得到福报。这个福报的意思很广泛，包括人天的

福报、声闻的福报、菩萨的福报、成佛的福报，利他的福报，它们都

是从“施彼”来的。菩萨的教言很简单，但是很准确、很尖锐，加持力

非常大。平时我们悭吝、舍不得的时候，就想一想这个颂词，肯定会

对我们有所启发。 

“得福由施彼，非由自受用”。比如自己吃东西可以得到享受，自

己受用当然舒服，但是通过这种方式是得不到福报的。因为相合于

自利，没有把这个开放给别人，当然就没办法得到福报。在其他一

些修法中，比如在菩提心摄持下，自己吃饭也是一种利他；还有把自

己观为本尊进行会供，自己食用也有功德，但这些都是更高级的修

法，另当别论。 

第一步打破我爱的时候，如果第一、你有我爱执；第二、你把这

个东西自己吃了，因为不是安住菩提心在吃饭，没有达到菩提心摄

受的福报。你安住于自私自利去吃饭，无法相应于密乘境界，也没

办法得到福报。所以还有我爱执，在有我爱的基础上让自己受用，

是绝对得不到福报的。 

善根也是这样的。有时我们认为：如果把这个东西布施了，我就

没有了。其实事情恰恰相反，你越布施，自己得到的越多。规律就是

这样的。《大乘经庄严论》经常这样讲，越布施来得越多、越好，而且

再布施，它就不断地显现。“来多复来好、还用展转施”，有这样一种

教言。 

善根也是这样的，你觉得：善根我不回向，我自己受用。这当然



也是你的权利，你要自己独享——今天放生的善根，我绝对不和任

何人分享。那会不会成熟呢？肯定会成熟。但这个善根被你的我爱

执所局限，就只能成熟这么大，你的我爱执有多大，它就只能成熟多

大。如果你放松了我爱执，把善根布施给众生——众生有多少啊？

无量众生！这样的心态打开之后，你获得的回报是无法计算的。越

不执著的回向、布施，回报就越多。如果能够无相布施，功德更是没

有办法计算，就像虚空没办法计算一样。这样安住无所执、无所缘

的方式去布施、回向，绝对是超越三界、超越整个凡夫道的殊胜的修

法。 

我们要知道这些相之差别。学完颂词之后，要相应于利他的想

法，千万不要相应于自利的想法。当然此处只是一个范例，我们还可

以通过这个颂词举一反三。只要是相合自利的，我们就要抛弃，只要

是相合于利他的想法，我们都要去争取。 

子二（果之差别）分三：一、分别宣说；二、摄义；三、以实例说

明。 

丑一、分别宣说： 

为自而害他，将受地狱苦， 

损己以利他，一切圆满成。 

字面意思：为了自利而伤害他人，此人将感受地狱的苦报；如果

损害自己的利益去利益他人，他的一切所思所想都会圆满成就。 

这就很直观地给我们讲述了这个问题。当然，我们在学教言时，

非常需要这些很直观的教言，如果我们自己去想的话，想破脑袋也

想不出来这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但是通过佛菩萨的证悟，用一句



话、一句颂词一下子就点出了“为自而害他，将受地狱苦”，把前因后

果讲得很清楚、很准确。如果按照我们的分别心去造颂词，也许能写

出来，但意义根本不相合于因果之道，毫无用处。“损己以利他，一

切圆满成”，如果利益他人，一切圆满而成就。这些教言非常直接。 

还有一个很直接的观察方法——看因果公案。以前我自己学习

佛法的时候，一方面很喜欢观察颂词，一方面很喜欢看公案，尤其是

《贤愚经》、《百业经》。为什么非常喜欢看《贤愚经》和《百业经》

呢？因为里面的前因后果都是佛讲的，佛陀讲的前因和后果的关系

一定是这样的。世间的一些公案，如现在的人编的一些因果报应公

案，我也喜欢看，因为必定对自己有启发，但在看的时候，到底这个

果报是不是对应这个因，我还会有疑惑。因为作者必定不是佛、不是

遍智，他说出来的前因后果有可能是，有可能不是。 

但是《贤愚经》、《毗奈耶经》、《百业经》这些经典都是佛讲

的。尤其是《贤愚经》里面经常讲到，当时出现一件什么事情，然后

去问佛，佛会告诉他，他的前因是做什么善法，然后成就什么善果；

以前曾造做过什么恶业，现在成就什么恶果；他以前是善恶夹杂的，

现在就是苦乐相参。因为这是佛智慧观察的，没有任何错误，所以非

常放心，可以很直观地就知道前因后果，对我们取舍因果帮助非常

大。 

以前《贤愚经》是文言文，后来佛学院的法师把它翻译成了白

话。上师翻译的《百业经》也非常殊胜的。《贤愚经》里面讲了“贤愚

因缘”——贤者和愚者的因缘到底是什么样的？它讲得很直观，看了

之后，就对业因果的道理能够产生定解。 



公案与教言配合起来看，对我们坚信因果不虚帮助很大。如果

业果不虚的观念能建立起来，修行佛道基本上就成功一小半了，因

为整个成佛之道都是取舍因果之道、因缘之道。如果对因果、缘起不

相信，修行佛法基本上没有成功的机会。我们有可能已经朝好的方

面发展了，但这样还是有可能转变，如果相续中一天没有产生业果

不虚的定解，我们和正道就一天没有真正地相应，可能只是爱好或

部分相应，没有真实相应。颂词讲到“为自而害他，将受地狱苦”，这

些教言是非常直观的。 

“为自而害他”是怎么体现的呢？比如我们为了口腹之欲去杀生

，就是“为自而害他”，如杀鱼、杀鸡、杀牛。有些是直接杀，直接买来

杀了再煮食。有些是间接杀，间接杀就是我们没有直接杀害，但自己

去消费了。消费从某个角度来讲就是鼓励屠夫杀生的行为。如果没

人买，屠夫或卖肉人就不会杀，卖得少他就杀得少。如果我们每天去

买、去消费，其实也是在鼓动他去多杀生，所以从这个角度是属于

间接的“害他”、间接的杀生。这样有没有过失呢？也有，但和直接杀

生还是有差别。当然，也有认为二者是一样的说法。 

杀生就是上面所讲的“为自而害他”，因为屠夫为了自己赚钱就去

杀害众生，或者我们自己为了满足口腹之欲而去“害他”。偷盗也是

“为自而害他”，为了让自己获得财富去偷别人的东西，自己得到了，

但别人受损失了。邪淫、妄语和离间都是这样的。“为自而害他”可以

从十不善道体现出来。 

“为自”就是我爱执，它的基是愚痴、无明，是相合于我爱的。“而

害他”就是在我爱执的基础上造了恶业，出发点就是为了自己。当然

，菩萨道当中也有“为他”而显现上“害他”的，但这个不会成为罪业，



在《前行》当中我们也有讲（如大悲商主杀短矛黑人）。 

但它的基础是“为自”，就是我爱，相应于我爱执的作意，然后“害

他”就是杀生、偷盗、邪淫等诸如此类的恶行。如果它的等起是无明、

愚痴，而行为是害他，那么其果报就是受地狱苦，它的基、行为和果

交代得很清楚，所以一定会感受地狱苦。地狱苦是直接、最重的果。

大的罪业堕地狱，中等的堕饿鬼，轻微的堕旁生。从三恶趣出来之后

，杀生者还要感受短命、多病的果报。偷盗者从三恶趣出来之后，还

会去感受贫穷、经常被别人偷盗的果报等。以上分析了相合于自利

的果。 

“相合于自利”直接和轮回相应，只要轮回存在，苦就绝对断不了

，不把我爱、我爱执消灭掉，想要真正断苦几乎没有可能。中间也有

可能缓冲一下，在有我执的情况下做了善法，那么在几百年、几千

年、几万年或者几十个劫当中可以感受快乐。但因为毕竟还有我执

，轮回还存在，上上下下是不定的，我们会一直感受这种痛苦，没办

法真正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就像我们手上长了一个疮，敷点良药它会清凉一段时间，但药

效过了之后就开始疼痛了，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疮本身是存在的

，浇点凉水会舒服一点，碰到热水就觉得痛苦。所以说不管短时间安

乐或者长时间痛苦，只要轮回存在，一定是受苦的因，这是毫无疑问

的。 

所以，我们为了自己去杀生、偷盗、邪淫，实际上是出于我爱，是

爱自己，但因为众生不懂因果，它其实就成了“害我”，也就是说“自

爱”变成了“自害”，变成自己害自己。这就是众生的无明愚痴，没办法



看穿，没办法逃离。 

下面讲“损己以利他”。反过来讲，有些修利他心、有慈悲心或修

菩萨道的人，就是一心利他，可以做到“损己而利他”。“损己利他”的

等起或基是什么？它的基是“损己”，“损己”当然是相应于他爱，没有

我爱执。前面“为自而害他”的基就是“为自”，就是我爱执。“损己”的

等起是打破我爱的，打破我爱的他爱执其实是相应于智慧的，相应

于涅槃、相应于大乘的，而不是相应于无明愚痴。“损己而利他”的基

是他爱，而不是我爱，行为是利他。在“他爱执”的基础上再修持放

生、保护众生、布施、持戒等利他行，因为基是善的，行为是善的，豪

无疑问、顺理成章地就得到了果——“一切圆满成”，在轮回当中他

会获得一切心想事成的果报，今生当中圆满，后世往生西方极乐世

界，最终成就佛果，在度化众生的时候也是一切圆满成就。 

在这些因果之间的关系中，为什么有“将受地狱苦”和“一切圆满

成”的果的差别呢？因为它的因有差别。等起是“为自”和“损己”，“为

自”就是表现我爱，“损己”是表现他爱，这二者之间的等起不一样，所

以果报当然就完全不一样。这方面非常明显。当然这里面也有一些

情况：讲到“为自而害他”，有些人为自而不害他的情况也有；讲到“损

己以利他”，利他但是不损己的情况也有。 

但颂词主要是说明我爱与他爱之间的巨大差别。如果有我爱，

“为自而害他”会有怎样不好的果报。损己则主要体现利他，为了“利

他”可以“损己”，可以损害自己的利益去利益他人，这就说明把“利他”

看得很重。“为自而害他”说明把“自利”看得很重，都不惜去伤害他人

了，想想看这种人相续当中的我爱执、自私自利有多重！ 



我们就要反观自己，是不是为了自己经常害他人？为了利他，

有没有勇气去损害自己的利益？到底有没有呢？比如之前讲到回向

时，把功德、善根一点不剩地全部回向给众生，一点也不要成熟在自

己身上。从实际情况讲，这对我们自已一点也没有损害，但我们有没

有这样一种勇气？有没有想将功德毫不成熟在自己相续当中，而是

完全成熟在众生的相续当中呢？如果能经常这样去观想、去训练，

我们的心就会变成纯一的利他状态，相续当中的我爱执慢慢就会消

灭，最后一点不剩。以上就是“分别宣说”的第一颂。 

下面看“丑一、分别宣说”的第二颂： 

欲求自高者，卑愚堕恶趣， 

回此举荐他，受敬上善道。 

字面意思：有些人想要自求高位，做了伤害他人的事情，“卑愚”，

这种很卑贱、很愚痴的人最终会堕落恶趣。反过来说，“回此”，就是

指和前面不一样的，那些想要让众生处于高位的人，就会“受敬上善

道”。 

“欲求自高者”是因，“卑愚堕恶趣”是果；“回此举荐他”是因，“受敬

上善道”是果。这里把因果关系讲得很清楚。 

“欲求自高”也是和前面一样，它有我爱。首先它的基是我爱。

因为它的基是我爱，然后在“自求高位”往上走的过程中，有时会产生

一种高高在上的感觉，看不起其他人，这时会引发一些傲慢；在往上

走、往上爬的过程当中，如果谁对自己作障碍、和自己竞争，他就会

不惜一切手段打压自己的对手，这就造下了直接的恶业。 



“欲求自高者”就是把自己的利益放在首位，为了得到自己的利

益不惜手段的人。他的果报一个是“卑、愚”，然后是“堕恶趣”。因为自

己想要处于高位而不顾别人的死活，这样的果报第一个就是“卑”，下

一世会处在很卑劣的位置。他想要很高，但因为发心和行为不正当，

所以果报恰恰相反，会落在卑微的状态。第二个果报是“愚”，因为与

我爱相应、颠倒因果，所以在下一世就会很愚痴。“堕恶趣”当然是异

熟果，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爱”引发了打压别人、看不起别人的过失

，容易堕落恶趣。以上分析了“欲求自高者，卑愚堕恶趣”。 

所想的和所得到的背道而驰，这是所有众生都不愿意看到的结

果，但这些事情一遍又一遍地在我们自己的相续当中成熟，一幕又

一幕地在我们相续当中上演。自己所求的是高位，而所得到的是卑、

是愚、是恶趣，这来自于什么呢？这就来自于我爱执。因为有了我

爱，就看不清楚该做的、不该做的，然后开始行为上面的颠倒错误，

所以自己非常想得到高位，但结果往往是背道而驰。 

再来看“回此举荐他”。利他心为主的人“回此举荐他”。“回此”，指

和前面完全相反，“举荐他”，就是总想让众生处于高位，自己选择处

于低位。以“回此举荐他”为因，从而“受敬上善道”。利他心为主的人

尊重众生，但反而自己受到恭敬，最后上升善道。 

“回此举荐他”，首先它的因是什么？“举荐他”的缘故是“他爱”，

是慈爱心，他修持了他爱执。因为他的心处于低位，对其他众生不

会有傲慢，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众生想要得到高位但上不去，他

会使劲地去帮助他。和前面自利的因和行为作对比，利他为主的人

就完全不一样了，第一个是以他爱执为基础，第二个是没有傲慢心，

第三个是不但不打压对手反而帮助其他的众生获得高位。所以说，



他的因如此纯善，他的果自然就贤善了，“受敬上善道”。 

前面是“卑愚堕恶趣”，是卑。如果“回此举荐他”呢？这种利他为

主的人是“受敬”；也不会“愚”，他会非常有智慧；不会堕恶趣，而且“上

善道”，不但是上善道，如果以出离心、菩提心摄受，它会成为解脱和

成佛的种子。所以这二者之间当然完全不同，差别非常大。 

经常恭敬别人的人就会得到最殊胜的善，比如说佛陀。佛陀就

是这样的例子，他把自己放在最低位，为什么呢？其实佛陀相续当

中没有一点自私自利的想法，没有一点我爱，没有一点自私心。他内

心当中没有丝毫的傲慢、没有丝毫的“我”，从这个境界来讲他是处在

最低位的。佛陀虽然处于最低位，因缘或业果之道就让佛陀处于最

高位。因为他把自己的我执、傲慢完全打破了，没有一点烦恼了，处

于没有一点傲慢的状态，处于最低位，但业果规律就让佛陀处于最

高位，受到一切众生的恭敬、供养。反过来讲，自己的心如果要把自

己处在最高位，业果的规律会让他处于最低位。 

这里有一些因果方面的奥秘。当然这些奥秘是佛陀发现的，佛

陀讲了之后，我们自己在学习过程中也会了知一点，所以就怕什么

呢？就怕我们行为上处在低位，但内心处在高位。比如走路的时候

走在最后一个，坐位子时坐在下面，不坐高的地方，好像很谦卑。行

为上我们可以显得很谦卑，但自己的心是怎样的？如果自己表现得

很谦卑，但内心还是高举的状态；如果行为很低下，但心还是很高举

的话，其实因果之道还是把我们放在很低的位置上的，因为自己的

内心是高举傲慢的。 

任何时候，主要是看自己的内心状态是怎么样的。佛陀真正地



打破了我爱和傲慢，因为他安住于这种因，所以他处于最高的位置。

修行方面的事情就是这样的。内心当中的烦恼越深重，位置就越低。

内心当中的烦恼越少乃至于没有，自然而然就在所有的众生当中没

法被超越，处于最高的位置，受到一切人的恭敬，上善道等等。 

世间当中也是这样的。同一个单位、同一个团体当中，如果一个

人特别追求自己的高位，为了自己得到高位不惜一切，那么其他人

都看不起他，不会尊敬他。如果一个人在团体中真正很低调、很谦

卑，他反而会受到很多人的恭敬。这是我们世间中明显可见的例子，

很清楚的。 

修行佛法也是这样的，修行我爱和他爱也是这样的。如果一切

都以自我为主，不会受到任何人恭敬，而且修行会失败。如果一切

以利他为主，一切都会成功。 

寂天菩萨在这些颂词、科判当中反复告诉我们这个道理，反复

告诉我们自利和利他之间的差别，就是要让我们从内心当中对此产

生殊胜定解，产生定解之后我们就会愿意去实修，一旦实修到量之

后，我们相续中的利他心就会慢慢生起来。 

下面看第三个颂词： 

为己役他者，终遭仆役苦， 

劳自以利他，当封王侯爵。 

字面意思：为了自己而役使他人的人，最终自己会沦落到成为别

人的仆役，感召这样的痛苦。如果为了利益众生而自己劳作，最后就

会封王封侯，飞黄腾达。 



这也是一种因果规律。对“为己役他者”分析，和前面分析的思路

是一样的。首先他的发心是“为己”，发心是我爱，“役他”是行为。 

当然，这里面有些不同的差别。有时自己位高权重，处于高位，

高高在上，有傲慢心，觉得自己了不起，然后役使他人给自己做事

情。如自己是一个小头目，把苦活、脏活、累活让别人去做，自己挑

一些轻闲的，这也是“为己役他”。有时自己偷懒，让别人替自己做事

，这也是“役他”。有时自己装病或装累，让别人去做，这也是“为己而

役他”。如果是这样，“终遭仆役苦”，这个人最终会因为我爱，再加上

一些错误的、不好的行为，后世会变成仆役为别人劳作，来偿还这种

业债。 

“劳自以利他”，反过来，就是以利益他人的心为主，为了利益他

人可以“劳自”。为了让他人休息，可以自己多做；为了让别人清闲，自

己可以做苦活、累活等等。总而言之，可以损失自己的力气，通过“劳

自”去利益他人。如果一切以他人的利益为考虑，“当封王侯爵”，最后

就可以成为“王侯爵”——受别人恭敬的对象。 

当然，单纯地从轮回角度解释这个颂词，这还不是一个真正圆满

的结果。因为即使当了王侯爵，又会怎么样呢？轮回当中的众生如

果不调伏自心，当了王侯爵之后仍然会产生傲慢心。因此这个颂词

只是作为一个例子，是其中的一种情况，根据业果不虚的道理一定

会这样。 

我们不能脱离它的主题，关键问题在于修持菩提心。菩提心是

一个相应于出世间道、相应于涅槃的心态。“劳自以利他，当封王侯

爵”主要是说明，如果以利他为主，我们会获得快乐；如果以出离心摄



持，自己会获得解脱果；如果以菩提心摄持，自己会成就菩萨果。和

前面所讲是一模一样的。 

上师在讲记中也讲到，以前和现在都有很多人家里请保姆来做

家务、打扫卫生、做饭等。从一个角度来讲，这属于各取所需：自己

给钱请，阿姨可以拿到工资，自己也有时间去做其他的事情，本身是

没有任何问题的，价钱也是互相谈妥的。但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觉

得对方低自己一等，有这种傲慢心，或者经常呵斥、打骂对方，不把

别人当人看，这就是在造恶业了。合同当中并没有规定可以这样。

如果在这个过程中尊重对方，因为一方面是双方协议，一方面这是

一个工作，对方并不是低人一等，就是在做工作，用自己的劳动来换

取报酬。如果自己尊重对方，本身不会成为问题。也有其他很多类

似的情况。 

通过劳损自己而利他的人心量很大、很善良，行为也是善良的，

所以他的果一定是非常贤善的。而那些“为已役他者”的发心、行为、

语言有可能都是伤害别人的，所以“终遭仆役苦”，这是从总的方面来

讲的，其中可能有一些自方的差别，有时具足某个条件但不具足其

他条件，比如发心的基础是我爱，行为上有可能打骂，有可能不打骂

别人；或者有些用语言呵斥，有些不呵斥。但不管怎么样，也许具足

其中的一条、两条，也许具足全部。但此处重点是讲：为了自己的利

益役使他人是恶的果报，为了他人利益而让自己劳作是善的果报。

主要说明自爱和他爱之间的巨大差别。 

今天的课程就学习到这里。 


